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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简称：奥特佳              证券代码：002239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53 

 

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

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 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本公司 7月 16 日收到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发来的《民事裁定

书》（2018 浙 0110民初 13957 号之二）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原告方文校与被告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江苏帝奥、

南通锦瑟、王进飞、王艳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原告方文校向法院

提出撤回对被告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，法院裁定

准许撤诉。 

方文校诉江苏帝奥、南通锦瑟、王进飞、王艳妍及本公司一案

的基本情况，请详见本公司 2018 年 8 月 30 日披露的《关于公司部

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及收到法院传票事项的公告》（2018-079 号）及今

年 7 月 3日披露的《关于诉讼事项相关进展的公告》（2019-049 号）。 

原告方文校撤回对公司的起诉，本公司因该诉讼而面临的法律

责任消失。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因股东王进飞私刻公章并冒用公司

名义从事民间借贷行为而引发的诉讼共计 8 起，已有包括本案在内

的两起撤诉。这两起撤诉，对公司全面解决私刻公章引发的司法纠

纷具有积极影响。 

本公司在此重申，对股东王进飞私刻公章并冒用本公司名义提

供债务担保及从事民间借贷的情况不知情、未参与、未获益，依法

不应担负任何责任。 

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上

海证券报》《证券日报》以及巨潮资讯网，公告信息以上述指定媒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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披露的内容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2019 年 7月 17 日 


